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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02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能特科技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5 

 

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

1、会议召集人：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； 

2、会议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陈烈权先生； 

3、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5 年 4 月 3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4:30； 

4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园林北路 106 号城发新时代 8 号楼

9 层会议室； 

5、网络投票时间：（1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

年 4 月 3 日 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（2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

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3 日 9:15-15:00 的任意时间。 

6、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 

7、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4

年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等

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（含股东代理人，下同）共

426 人，代表股份 848,892,045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（2,632,580,490 股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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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为 32.2456%，其中： 

（1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6 人，代表股份 782,977,277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

的比例为 29.7418%； 

（2）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20 人，代表股份 65,914,768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

的比例为 2.5038%； 

（3）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（指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

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共 421 人，代表股份

65,937,768 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.5047%。此外，公司全部董事、监事和高

级管理人员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。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

进行见证，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。 

三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审议表决结果

如下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广东塑米向金融机构申请敞口授信暨公司为其提供

担保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815,038,977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.0121%；反对

33,477,168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9436%；弃权 375,900 股

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,000 股）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443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2,084,7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

股份的 48.6591%；反对 33,477,168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.7709%；

弃权 375,9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,000 股）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0.5701%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能特公司等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暨公司为其提

供担保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813,067,177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.7798%；反对

35,122,868 股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.1375%；弃权 702,000 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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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6,600 股），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827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0,112,9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

股份的 45.6687%；反对 35,122,868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.2667%；

弃权 702,0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76,600 股）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1.0646%。 

3、在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湖北荆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陈烈权先生、邓海

雄先生、黄孝杰先生、汕头市金塑投资咨询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，其

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 782,954,277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，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

股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： 

同意 37,93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.5274%；反

对 26,603,068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.3457%；

弃权 1,402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,600 股），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 2.1269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：同意 37,932,300 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

股份的 57.5274%；反对 26,603,068股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.3457%；

弃权 1,402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6,600 股），占参加会议的中小股东所

持股份的 2.1269%。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本次会议由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熊壮律师、唐凡律师出席见证，并出具《法律

意见书》。《法律意见书》认为：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

司股东大会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

细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

有合法资格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

2、《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

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https://aiqicha.baidu.com/detail/compinfo?pid=xlTM-TogKuTwTV9OeEhbC5wXW03mPk4DQQmd&pd=aen&from=ps&query=%E6%B9%96%E5%8C%97%E8%8D%86%E6%B1%9F%E5%AE%9E%E4%B8%9A%E6%8A%95%E8%B5%84%E9%9B%86%E5%9B%A2%E6%9C%89%E9%99%90%E5%85%AC%E5%8F%B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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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五年四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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